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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6：從以色列的歴史聽取教訓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格前 10:1-11:1 

撒上 3:9 
 

B 保祿的釋經法讓人明白應如何看聖經 

 

 保祿用以民曠野飄流歴史去駁斥吃祭肉。「雲柱」= 聖神；

雲柱下的以色列會眾是聖神降臨中誕生的教會的預象。 

 

 「受了洗而歸於梅瑟」代表以色列會眾與梅瑟因從海中經過

而結合；新以色列(教會)與新梅瑟(基督)也因從水中經過而

結合。 

 

  「都吃過同樣的神糧，都飲過同樣的神飲」=>基督聖體和永 

   生活水。所以「那磐石是基督。」 

 

 過紅海和曠野飄流的標記著旅途中的教會。 

 

 保祿叫這些聖經教導做天主給人的「鑑戒」，希臘文是

typikos 即 types 即預象。 

 

 保祿的釋經法稱為「預象法」(typology)，是舊約經文著意

採用某些形象，包括人物、事情、或物件，去預告基督和他

如何滿全天主的救世計劃。 

 

 可見新舊約互相對照和諧共通，缺一不可。勿犯

Marcionism (A.D.144, 舊約懷、新約好) 錯誤。 

 

 不是只憑聖經。 

 

10: 1-4 

 

CSB10:1, TGQp.30 

 

 

CSB10:2, TGQp.30 

 

 

 
CSB,TGQp30,若 6:53, 

4:14,泳 118:22 
 

教理 1094, CSB, 

TGQpp.30 

 

10:6, TGQp.31 

 

 

TGQp31, CSB 10:6

教理 128-30,1094 

 

 

CSB 

 

 

10:4, 弟後 3:8，

宗 20:35 

C 曠野中以民犯四大罪皆與食物有關 

 

 曠野飄流中，以民犯四大罪皆與食物有關。 

 

 保祿故意用與食物有關的過犯，警告自以為有知識而不怕吃

祭肉的格城教友，他們也可以因食物(吃祭肉)而跌倒。 
 

10:5-13 

 

TGR6-3, CSB，HO1 

 

CSB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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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應與主在聖體內結合，不與邪魔結合 

 

 保祿在格前 5-7 論淫亂，8-10 論吃祭肉；在格前 10 將兩者

並論，因格城供奉邪神礼儀中，往往飽餐後狂歡淫亂。而

且，格城教友不應吃祭肉與邪魔共融，應在聖體內與基督和

教會共融。 

 

 「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 逃避是防止犯罪的第一防線，但

最終防線是人心澈底的改變和轉化；這改變和轉化來自對真

理的認同，和因認同而引發的成聖的決心。這一切最終是聖

神的工作。基督來是要救贖 (redeem)不是鎮壓 

(repress)；這工作要靠救恩，不靠法律；前者直指人心，

後者只針對外表。 

 

 保祿肯定聖體內有基督真實的臨在。偶像背後是邪魔，吃祭

邪魔的肉便是與邪魔結合。故此，格城教友不應分享主的筵

席又吃邪魔的筵席。 

 

 「祝福之杯」= 逾越晚餐中四杯酒的第三杯，跟著唱聖詠。

耶穌在最後晚餐也這樣做，但沒有喝第四杯。為甚麽？今年

四旬期逾越晚餐詳述。 

 

 「我的自由為什麼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縛呢﹖」如在傳福音工

作上，保祿「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

人」；同樣，為了別人好，我們不惜限制自己的自由，因為

「無論作什麼，一切都要為光榮天主而作。」可見「想做就

做」是非常自私的行為。 

 

10:14-33 

 

TGQp28, CSB6 

article 

 

 

 

10:14, TGR6-9，

HO2 

 

 

谷 7:18-23 

 

 

10:16-22，教理

1374, CSB:10:20 

 

 

CSB，谷 14:23-26 

 

 

 

1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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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6：從以色列的歴史聽取教訓 

 
 

1. 曠野飄流中，以民犯四大罪皆與食物有關： 

罪過 格前經文 有關舊約章節 

1. 拜金牛 10:7 你們也不可崇拜邪

神，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敬拜

過一樣，如同經上記載說：

『百姓坐下吃喝， 起來玩

樂。 』 

出 32:1-8 

2. 淫亂 10:8 我們也不可淫亂，就

如他們中有些人淫亂過，一

天內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户 25:1-9 (與摩阿布女子行

淫，民眾參與她們神祗的祭

祀後，再吃了供物。) 

3. 試探天主 

4. 抱怨天主 

 

10:9 我們也不可試探主，

就如他們中有些人試探過，

為蛇所殲滅。(天主賜瑪

納、水、鵪鶉；以民卻抱怨

所賜食物使他「感厭

惡」。) 

出 17:1-7 (口渴) 

户 21:4-6) 

 

2. “Christ isn‟t concerned with evaluating behaviour at the surface. He wants 

to take us to the „heart‟ of morality. Life in Christ does not mean 

begrudgingly submitting to an external code of ethics! Those who follow 

Christ are called to live according to a „new ethos‟” (Christopher West, 

The Good News About Sex and Marriage Seminar Workbook, p.20). 


